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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泰山

民用天然气调价昨听证
拟由2元/m3 涨到2 . 7元

本报泰安8月31日讯 “民用
天然气调价势在必行，但是涨价幅
度不应该太离谱，应该考虑到社会
各阶层的承受能力。”8月31日上
午，泰城民用天然气销售价格调整
听证会在东岳山庄举行。此次听证
会，应邀听证参加人 29名，实到
23名。

听证会上，泰安泰山港华燃气

有限公司代表首先宣读了调整民用
天然气销售价格的申请，列出最近
三年的天然气运行成本及效益表，
其 中 2 0 0 9 年 天 然 气 亏 损 达 到
1957 . 72万元。“自2003年，公司
正式执行民用天然气每立方米2元
的价格以来，一直没有再调过价，
现在公司的天然气购进价格为2 . 32
元每立方米，上游气价的调整，使

企业削价与成本出现了倒挂的现
象，公司已经出现了亏损严重的情
况。”港华燃气代表刘德印分析
说，建议民用天然气的价格应由2
元调整到2 . 7元每立方米。

调价方案一经提出，在座的听
证会参加人忍不住议论起来。“由
目前燃气公司处于亏损的状态来
看，泰城天然气销售价格调整势在

必行，但是每立方米拟上调 7毛
钱，35％的调幅确实有些大了。我
认为，根据泰城市民的收入和生活
水平，价格调整幅度定为 20％—
25％是比较合理的。”来自泰安市
审计局的消费者代表郑岱峰给出了
自己的看法。作为最基层的社区居
委会代表，来自三联社区的许胜民
似乎底气也最足，他先对天然气的

使用做出了肯定，然后话锋一转，
直指天然气供应更是一项社会公共
事业，燃气公司在考虑到经济效益
的同时，还要顾及到社会效益。

记者从泰安市物价局了解到，
物价局价格审定委员会将听证会参
加人的意见汇总，然后报市政府审
批，研究后择日发布调整后天然气
的具体价格。

本报泰安8月31日讯 面对燃气集团的涨价提案，
一些听证代表提出是否可以采用阶梯式定价来收取
天然气费用，在兼顾公平性的同时还可以照顾困难家
庭。

来自泰安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的听证代
表崔大勇说：“在条件成熟时，建议采取分阶段计价
法，用价格进行调控，让用气量小的市民享受到低气
价的实惠，可以有效保护弱势群体和困难群众。”

来自泰安市经信委的李志泰也提出以阶梯式价
格机制来鼓励市民节约用气。“在保证市民正常合理
用气的前提下，测算出居民的正常生活用气需求量，
对超过基础用气量的用户加价收取费用。”李志泰说，
“正常的用户，每月用气量应该在15立方，以此为平均
标准，假设一个用户用到了30立方，就可以对额外的
15立方天然气用量进行加价收费。”这种阶梯式收费，
与国家现行的个人所得税征收方法有些类似，对家庭
经济条件较差和用气量少的用户起到了保护。而用气
量较大的用户，在超过一定额度时将会多缴费用，也
会自觉提高天然气使用效率，减少浪费。

阶梯式定价或更合理一下涨35％是否过高
本报泰安8月31日讯 8月31日，在天然气听证

会现场，关于天然气的调价幅度问题成为听证代表热
议的话题。很多代表表示，单次提价最多应保持在
20％左右，此次申请人申请的调价幅度过高。
“根据最新统计资料显示，半年泰安市居民可支配

收入增长9.8％，居住类支出增长9.2％。上半年全市CPI
同比上涨2 . 3％，其中居住类上涨1 . 7％。调价方案中价
格上调了35％，幅度过大，远高于居民生活相关统计数
据增长的幅度。”泰安市统计局的消费者代表于海峰拿
着统计数字说，如果按照调价方案，将带动全市CPI上涨
0 .47％，使居民每月居住类支出增长0.5％。参考最新统
计资料，本次价格上涨幅度不应超过居民可支配收入增
长幅度，天然气价格上调幅度不宜超过20％。
“申请人申请拟将天然气价格由现行的每立方米2

元调整为2.7元，调幅达到35％，这个比例我个人感觉偏
高。”听证会消费者代表崔大勇说，听证会资料显示，
2007年到2009年三年平均的供气成本是2 . 36元/m3，其
中最高的2008年为2 . 49元/m3，考虑到企业和周边地市
的情况，建议零售价格不宜超过2.5元/m3。

在听证会上，除一位代表对调价幅度未作表态，
一位代表对调价幅度表示满意外，其他代表都一致表
示此次申请人申请的调价幅度过高。

困难家庭怎么补贴

本报泰安8月31日讯 “民用天然气价格上调，受
影响较大的困难家庭怎么办？”31日，泰城民用天然
气销售价格调整听证会上，这个问题成为所有听证会
代表的共同问题。

8月31日，在听证会上，除天然气调价原因这一
重要议题外，听证代表最关心的就是天然气价格调高
给泰城11793户低保户困难家庭带来的影响。来自泰
安市消费者协会的听证代表宗国分析从民政局得到
的数据时表示，泰城低保标准从2007年的每人每月
230元提高到现在的280元，上涨50元，涨幅为22%，
而这次提价议案天然气要从每立方米 2元涨到2 . 7
元，涨幅为35%，明显超过了国家对低保人员的生活
保障。其他省市在面临天然气调价问题时，对低保户
优抚对象都有优惠政策，比如规定月用气量不超过
18方可以优惠30%，超过部分按正常标准收取或采取
其他补贴方式。

泰安市物价局工作人员表示，将会加大用价格调
节基金补贴困难户的力度。

管道运输费应去除
本报泰安8月31日讯 按照申请调价方案，泰城

民用天然气将从目前的2元提高到2 . 7元每立方，有
听证代表对2 . 7元的价格组成及其中个别部分提出
质疑。

泰安市第一人民医院的张坤提出，燃气公司仅提
出了一个笼统的价格，却未对如此之大的调整幅度进
行调整依据的说明。泰山港华燃气有限公司负责人解
释说，申请调价后，每立方米天然气价格达到2.7元，
主要由进货价、泰安市管道运输费以及运行费用三部
分组成。其中从中石化和中石油的进货价格为每立方
米2 . 17元，管道运输费为0 . 15元加0 . 02元损耗，运营
费用为每立方米0.36元。

市政协委员张霖认为，调价后的每立方米2 . 7元价
格中，泰安市0 . 17元的管道运输费应该去除。“既然西
气东输二线已经将泰安市的道朗镇作为山东首站，泰
安也设立了气站，为何还要多加0 . 17元管道运输费？
这0 . 17元应该是港华燃气的刚性成本，现在转嫁到
消费者身上，不是很合理。”港华燃气公司负责人解释
说，根据之前签订的协议，这0 . 17元管道运输费用是
交给另一家负责泰安市管道网络的公司，不是港华收
取的。如何消除这笔费用，也是港华燃气所要解决的一
个重要问题。

成本不应捆绑核算

本报泰安8月31日讯 在泰山港华燃气有限公司
提出的天然气调价申请里，首先把公司目前的经营情
况做了简单概述，最近三年的天然气成本，成了听证
会上的众矢之的。
“材料中提到的2007年至2009年的天然气单位供气

成本分别为2 . 19元/立方米、2 . 49元/立方米和2 . 41元/
立方米，结合申请来看这应该包括工业、服务业和居民
生活用气的全部供气成本。”来自泰安市法制局的听证
代表宋鸿鹏说，目前，工业用气的价格为2.8元/立方米，
其实已经消化了很大一部分增量成本，所以材料中天然
气的成本核算不合理，民用天然气的再定价应该充分考
虑这个因素。来自泰安市经信委的李志泰说，民用天然
气价格调整，给出的却是居民用气、商业用气和工业用
气总的核算成本，着实有些不合理，“我个人认为应该单
独进行核算，分别确定三块的具体成本。”

对于泰山港华燃气有限公司成本核算的方式，部
分听证代表发表了看法，直指核算方式不科学。对此，
泰山港华燃气有限公司没有做出正面回复。

应从降低成本寻出路

本报泰安8月31日讯 一些代表根据提案中的提
价理由，认为燃气公司可以采取多种手段从降低企业
成本做起，做好节流工作，不应仅将涨价作为提高效益
弥补亏损的手段。

面对泰山港华燃气有限公司提出的听证方案，一
些听证代表质疑其中的成本依据，认为燃气公司作为
企业，将获取利润作为出发点无可厚非。从长远看，适
度上调价格有利于经营者长期可持续发展，从而为消
费者提供更加优质高效的产品和服务。同时，燃气公司
作为公用事业企业，应该更多考虑到市民的利益，不能
将涨价作为提高企业效益的唯一手段。

来自泰安市消费者协会的听证代表佘丰林认为，
燃气企业上调价格开源的同时，更应重视加强经营内
部管理降低成本，从节流上想办法。“物价部门在成
本监管方面要多下工夫，将经营者提供的成本里面的
水分挤出来，把不合理的过高调价减下来，还利于
民。”佘丰林说。就燃气公司提供的数据，就成本中
的管理费用和营业费用等事项，佘丰林表示，虽然管
理人员比销售人员少，但其工资及附加增长速度却要
高于销售人员。如果处理这类节流问题，应该可以起
到降低成本的作用。

在听证会上，代表们纷纷提出自己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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